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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 

启动Ⅲ级响应并上报自治区金融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事发机构上报市人民政府，中

卫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指挥

部组织各成员单位立即开展

先期处置并报市委政府主要

领导，同步上报自治区金融突

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事发机构上报事发地

县（区）人民政府 

事发机构上报 

市人民政府 

按照自治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和

指挥，启动自治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

协调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密切配合，

共同处置。 

相关部门组织实施，应急处

置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督促、

检查和落实情况。 

应急指挥部召开成员单位会

议,分析研究金融突发事件的

基本情况、性质和成因。 

县（区）人民政府综

合评估事件影响及

发展趋势。 

在处置金融突发事件过程中，对发现涉嫌犯

罪的事实，公安机关应依法立案侦查。 

初判 

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金融突

发事件；金融行业已出现

或将要出现连锁反应，需

要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共

同处置的金融突发事件；

全国出现的已经影响或极

有可能影响宏观金融稳定

的，或其他需要按Ⅰ级事

件来对待的金融突发事

件。 

对金融行业造成影响，但未

造成全国性影响的金融突

发事件；市主（监）管部门

或所涉及县（区）不能单独

应对，需要报请自治区金融

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进行

跨部门、跨区域协调，或其

他需要按Ⅱ级突发事件来

对待的金融突发事件。 

 

市主（监）管部门能单

独应对，不需要进行跨

市协调的金融突发事

件；所涉及县（区）能

单独应对，不需要跨部

门协调的或其他需要

按 Ш 级突发事件来对

待的金融突发事件。 

 

县（区）能独立应对，

不需要进行跨县（区）

协调的金融突发事

件；所涉及金融机构

能单独应对，不需要

进行跨部门协调的，

或其他需要按Ⅳ级对

待的金融突发事件。 

 

Ⅰ级（特别重大） Ⅱ级（重大） Ш 级（较大） Ⅳ级（一般） 

自治区金融突发事件应

急指挥部分析研判和综

合评估后，启动Ⅱ级响

应。 

启动Ⅳ级响应 

上报中卫市金融

突发事件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备案 

会同有关相关部

门组织实施 

附件：中卫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流程图 

事发机构上报市人民政府，

中卫市金融突发事件应急

指挥部组织各成员单位立

即开展先期处置并报市委

政府主要领导，同步上报自

治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 

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

决定启动 I 级响应。 

自治区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指

挥部办公室分析研判和综合

评估后报自治区党委和人民

政府。 


